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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ITIC Dameng Holdings Limited 
中 信 大 錳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* 

(于百慕達注册成立之有限公司) 

(股份代號 : 1091) 
 

澄清公告 

 

茲提述本公司於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之公告（「第一次盈警」）及二零一三年

二月一日刊發之公告（「第二次盈警」）。 

 

第二次盈警中曾披露“與二零一一年比較，預期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

日止年度的業績可能錄得的跌幅，比我們發出第一次盈警時所估計為大。” 

本公司現澄清以上句子應解讀為“預期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

的業績可能錄得的虧損，比我們於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發出盈利警告公告時所

估計為大” 

   

承董事會命 
中信大錳控股有限公司 

主席 
邱毅勇 

香港，二零一三年二月七日  

 
於本公告日期，執行董事爲邱毅勇先生、李維健先生及田玉川先生，非執行董事爲秘
增信先生、曾晨先生及陳基球先生；獨立非執行董事爲楊智傑先生、莫世健先生及譚
柱中先生。 
 
*僅供識別 

 


